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委託安置轉介個案填表說明： 

1. 轉介單每一欄請依個案實際情形填寫。 

2. 因本家轄區國小一般生與特殊生的入學管道不同，轉介單第 2頁

「是否經鑑輔會鑑定為特殊生」務必查詢後再勾選，並且在傳送轉

介單時一併檢附系統查詢之截圖。 

3. 若曾做過心理衡鑑，請於傳送轉介單時檢附心理衡鑑報告。 

4. 轉介流程 

(1) 社工科接案請先致電詢問床位，安置為滿 6歲至未滿 12歲兒

童，必要時需補充相關資訊後再送件，送件時請掃描轉介單

mail 給負責縣市社工員。 

臺中市、雲林縣 

黃社工員 04-22222294分機 121 

socialwork@crch.mohw.gov.tw 

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 

徐社工員 04-22222294 分機 715 

bau426tz@crch.mohw.gov.tw 

(2) 相關科室評估是否符合本家安置對象。 

(3) 書面初評通過，保育科社工員會與您接洽後續參觀、資料準備

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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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受理委託安置個案轉介單 
113 年 12  月 17   日修訂 

個案 
姓名 

 
性
別 

□男□女 生日     年  月   日(         足歲)   

戶籍 
地址 

 身份證字號  

居住 

地址 
 個管社工 

縣市： 
姓名： 
電話： 
轉介日期： 

就學 

狀況 

□學齡前(   )班        □國小        年級，原就讀學校校名：                      

□原就讀學校不詳或需保密    □未就學 

安置 

法源  

□ 兒少權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0 款；衛生福利部辦理安置及教養業務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1

項(無依兒童及少年)。 

□ 兒少權法第 56 條第 1 項；衛生福利部辦理安置及教養業務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3 項有本

法第 56條第 1項各款規定情事應予保護、安置者。(疏忽教養/不當管教) 

□ 兒少權法第 62 條第 1 項，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衛生福利部

辦理安置及教養業務實施要點第 4點第 4項。 

□衛生福利部辦理安置及教養業務實施要點第 4點第 5項(其他依法得安置保護情事)。  
進案及

轉介 

原因 

 

家 
系 
圖 

(簡式) 

 
 

 

家 
況 
概 
述 

(直系血親、旁系血親、重要他人之姓名、年齡、職業、工作概況、與案主互動、特殊註記
等) 
 
 
 

申請本
家安置
前之照
顧脈絡 

一、安置前居住地，請加註年份或日期 

   □原生家庭               □其他兒童機構：                         

   □寄養家庭               □其他親屬家中              □其他            
二、受照顧脈絡 
 
 

預計安
置本家
的期程
及原因 

 

社會救

助身分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等級第       款，為 家戶 或 專簽 符合資格  

□申請中，項目                          



□無   

監護人 
姓名:                                    

關係:               

受委託監護人之姓名及關係                

身心障

礙手冊 

□有，類別             ，障礙等級                           

□申請中 

□無  

健保 □健保(加保人：           )     □福保       □其他           

多元 

身分別 

□非原住民及新住民 

□原住民，族別：      

□新住民子女：父國籍          母國籍   

是否經鑑輔會鑑定為特殊生：□ 無   □ 具特殊生身分(已登錄特教轉銜系統)    

*請學校協助於特教系統搜尋個案姓名，並將查詢結果截圖列印(查無資料即為一般生亦請截圖列印) 

是否有性議題：□ 無   □有    □尚待查證 

(縣市政府主責社工需於個案安置後，至兒少安置個管系統填寫性議題評估相關表單) 

心理諮

商與衡

鑑 

一、過去是否接受心理諮商或治療? □否 

□是，來談主訴：__________，諮商期間：__________，諮商次數：___________ 

二、過去是否接受過心理衡鑑? □否 

□是 (請檢附衡鑑報告)  衡鑑時間：_________ 

醫療史 

一、特殊身心症狀：□尚待查證   □無 

□有：請續填類別及治療情形 

(一)類別：□ADHD □情緒障礙 □學習障礙 □亞斯伯格  □自閉症 □AIDS □唐氏症 

□毒寶寶 □其他：                )□尚待查證 

(二)治療情形：□無 □有(請說明                )，請檢附相關治療報告 

二、發展遲緩：□尚待查證   □無  

    □有(治療情形說明：曾接受□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物理治療□其他：            ；  

就診醫院或中心名稱               )請檢附相關治療報告  □尚待查證  

三、過敏史：□無  □藥物              □食物           □其他          

四、住院史：□無  □有：原因                次數          □尚待查證 

五、手術史：□無  □有：原因               □尚待查證 

六、長期服用藥物：□無 

     □有：治療疾病名               

       藥名與劑量                 ，服用方式 每日早、午、晚、睡前        

七、醫療提醒事項： 

         

個案現

況描述 

一、身心發展狀況 

1. 身體發展 

2. 飲食(喜惡)方面 

3. 運動、活動參與 

4. 心理發展(含性格與情緒) 

5. 特別注意事項 



二、學習狀況 

1. 在校學習適應(偏好) 

2. 在校學習成就(強弱) 

3. 個人專長或興趣 

4. 在家或機構的生活學習 

5. 在校期間特殊表現及狀況 

6. 觀察目前有效輔導或獎勵個案的方式 

三、人際互動 

1. 與師長的互動概況 

2. 與同儕間的互動狀況 

3. 與朋友的互動 

4. 個案最受吸引或厭惡的互動 

四、基本自理能力： 

1. 個人生理清潔能力 

2. 個人周遭環境維護 

3. 個人特殊事項 

4. 尚待強化的生活能力 

五、與親屬間的聯繫和互動方式：(直系、旁系、手足、其他親屬、重要他人等) 

六、其他與個案及案家的補充資訊 

七、個案本人或重要關係人意見 

八、主責社工與個案互動的觀察  

出養 
事宜 

□目前不考慮 
□尚待評估停親 
□向法院辦理停親中並考慮出養 
□已停親 
□已停親並委由收出養單位辦理 

實際照顧親屬 
姓名           關係    電話             
住處                                    

重要聯絡親屬 
姓名            關係    電話           
住處                                    

會面 

方式 

□家暴／性侵個案（禁止探視／會面之人    ，關係     ） 
□保護令(□緊急 □通常 □有效期間                           ) 
□請假證由           持有，可至本家會面之親屬：                 
□親屬會面方式(□於本家進行 □於指定地點進行 □再評估) 
□其他: 

入家需 

檢附 

文件 

※【入家需檢附文件】經正式同意案主入家時，由本家負責之個管社工提醒縣市政府主責

社工須提前準備之相關資料。 

一、必要檢附資料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工員訪視報告 

2.案家戶籍謄本兩份(1.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欄位 2.無記事欄位之個人謄本) 

3.個案健康檢查表 

4.個案全民健康保險相關事項(健保卡)、學齡前幼童含健康手冊、預防接種卡 

5.個案轉學證明(學籍確認) 

6.兒童在家及在校學習及生活狀況概述表、該學期成績單 

7.個案郵局儲金存簿、印章、提款卡、存簿及提款卡密碼(應辦妥社福安置帳戶) 

8.入家同意書 

9.親屬聯絡人基本資料表 



 

二、視案家及個案狀況檢附資料 

1.受虐/性侵個案之醫院驗傷記錄 

2.案父/母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公立(教學)醫院診斷證明 

3.案父/母住院療養證明或公立(教學)醫院診斷證明或重大傷病卡 

4.案父/母在監執刑證明 

5.案父/母警局失蹤協尋證明 

6.案家低收入戶證明(每年補送一份驗證) 

7.安置寄養家庭(或兒少機構)期間之個案報告及相關生活紀錄 

8.心理衡鑑報告 

9.就學身分為特殊生或一般生之證明 

10.其他                                                                              

注意 

事項 

1. 請依據個案實際狀況填寫，如因內容不清將造成安置作業阻礙，敬請配合。 

2. 已接案仍須候床，如因故不申請本家床位，請來電告知取消候床。 

核章欄 

(本欄可

依貴單

位需求

修改) 

填表人 單位主管 單位負責人(或授權主管) 

 

 

 

  


